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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9 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行政工作說明會 

暨鑑定及安置工作說明會(進階)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暨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二)108-112學年度教育部學前特殊教育推動計畫。 

二、目的： 

(一)提升本市各公私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特教學校及早療機構特殊教

育行政業務承辦人對特殊教育行政業務認識，以提升特教行政效能。 

(二)協助（疑似）身心障礙學生，確認其特殊教育學生資格，並提供特殊教

育學生適性安置及相關特殊教育服務措施，以利其身心潛能發展，確保

學生受教權益。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四)協辦單位：臺中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臺中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四、研習資訊：兩場次需分開報名，課程表詳如附件。 

(一)第一場次：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行政工作說明會 

1. 時間：109年 8月 12日（星期三）上午 9時至 12時 10分。 

2. 地點：本府陽明市政大樓 5樓大禮堂（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3. 參加對象：臺中市各公私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特教學校及早療機

構特殊教育行政業務承辦人員及學前教育階段各類特殊教育班特殊教育

教師，該場次預定錄取 4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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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報名方式：請參加人員自 109年 7月 15日（星期三）起至 109年 8月 4

日（星期二）止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 

tw/study.php)→縣市特教研習→查詢並選取本場研習活動→學前教育

階段特殊教育行政工作說明會報名。 

5. 本場次研習報名額滿或活動開始前五天，截止受理報名；全程參與研習

者，核予研習時數 3小時。 

6. 聯絡方式： 

(1)本局特殊教育科承辦人陳小姐，電話：04-22289111分機 54612。 

(2)本市大甲區德化國小附設幼兒園周主任，電話：04-26874602分機12。 

(二)第二場次：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安置工作說明會(進階) 

1. 時間：109年 8月 12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至 4時 30分。 

2. 地點：本府陽明市政大樓 5樓大禮堂（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3. 參加對象：曾參加本市 106-108 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安置工作說明會(初、進階)者，該場次預定錄取 350名。  

4. 報名方式：請參加人員自 109年 7月 15日（星期三）起至 109年 8月 4

日（星期二）止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 

tw/study.php)→縣市特教研習→查詢並選取本場研習活動→學前教育

階段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安置工作說明會(進階)報名」， 

5. 本場次研習報名額滿或活動開始前五天，截止受理報名；全程參與研習

並完成網路問卷填寫者，核予研習時數 3小時。 

6. 聯絡方式： 

(1)本局特殊教育科承辦人陳小姐，電話：04-22289111分機 54612。 

(2)本市中區特教資源中心鑑定組，電話：04-22138215 分機 820、835；

或逕寄信至本市特教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3)本市大甲區德化國小附設幼兒園周主任，電話：04-26874602分機12。 

五、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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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於研習活動開始前三天，請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查詢錄取名單。 

(二)依各公私立幼兒園(機構)特殊教育行政業務承辦人員（含學前教育階段

巡迴輔導教師）報名先後順序，依序每單位優先錄取一名，如尚有餘額，

依序每單位錄取第二名，依此類推，直到額滿為止。 

(三)經錄取因故不克參加者，請於研習前三天通知承辦單位，俾便通知遞補

人員。 

(四)研習當天請準時入場，研習開始 15分鐘後，尚未完成報到程序者，將連

繫原服務單位確認參加研習意願。凡遲到早退者，將依實際參與研習時

間，核發研習時數。 

(五)停車位有限，建議使用大眾交通工具。 

(六)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研習會場恕不供應紙杯。 

(七)參加研習人員平日應進行自我健康管理，如有身體不適，如發燒、咳嗽

或明顯不舒服等症狀，請務必告知承辦單位以辦理請假手續。 

(八)為響應「防疫新生活運動」，本說明會採「實名登記」制度，且進入本

府陽明市政大樓人員一律配戴口罩、消毒雙手，另額溫超過攝氏 37.5度

者，不得進入。 

六、參加說明會之學校人員請惠予公(差)假登記；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支應。 

七、經費來源：由本局年度相關預算經費項下支應。 

八、執行本項計畫人員，工作期間由服務學校核實給予公(差)假登記。 

九、本局視承(協)辦是項活動績效良好之工作人員依規定辦理敘獎。 

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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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課程表：109年 8月 12日（星期三） 

◎第一場次：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行政工作說明會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8：30-09：00 報到 承辦單位 

09：00-09：10 始業式 特教科、承辦單位 

09：10-10：40 特殊教育行政業務注意事項(一) 特教科、特教中心 

10：40-10：50 休息 承辦單位 

10：50-11：50 
特殊教育行政業務注意事項(二) 

社會局早療相關業務宣導 

特教科、特教中心、

社會局 

11：50-12：10 綜合座談 承辦單位 

12：10- 賦歸 承辦單位 

 

    

   ◎第二場次：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安置工作說明會(進階)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3：10-13：30 報到 承辦單位 

13：30-15：00 

在園生鑑定安置工作、入國小鑑

定安置工作、入幼兒園鑑定安置

工作期程及流程說明、鑑定安置

工作提報與送件注意事項 

特殊教育中心鑑定組 

15：00-15：10 休息 承辦單位 

15：10-16：10 
鑑定安置表件填寫及檢附佐證 

資料注意事項研判案例討論 
特殊教育中心鑑定組 

16：10-16：30 綜合座談 特殊教育中心鑑定組 

16：30- 賦歸 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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